
律政司司長談南丫海難刑事檢控事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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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其實已經決定不會再檢控其他海事處人員，為何不考慮現在公布那個內部

調查報告？為何會在與家屬會面時，選擇在這個時候公布倫明高法官的獨立調查

報告？ 

律政司司長：第一，倫明高法官的報告，其實一開始時我們已經說，為何有部分

內容當時不能公開。當時亦解釋得很清楚，因為已經有兩名船長被刑事起訴。但

同一時間，當時的刑事檢控專員和現在的刑事檢控專員亦在不同場合說過，我們

會因應不同階段的發展檢視究竟是否仍需遮蓋相關內容，我們當時作出這樣的承

諾。所以當我們收到通知，原先被定罪的其中一位船長最後決定放棄不就判決上

訴，而只就刑期上訴，之後我們再審視這個問題，和看看其他仍然有或已展開的

程序，會否因為我們公開整份倫明高法官的報告而有影響。在審視所有相關的議

題，和考慮相關法律觀點後，我們認為風險已沒有了，所以亦因應當日我們所說

的，或履行我們當日的承諾，主動將整份報告公開。當然，今日我們有機會和家

屬見面，跟他們解釋整個不同部分或不同範疇的刑事調查，我們認為今日亦是個

好的機會向家屬解釋我們的最新工作和其他刑事調查的情況，所以我們認為今日

是個好的機會，最少我們可以和家屬有一個機會面對面解釋，然後將整份報告公

開。 

記者：司長，想問家屬正在爭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之前水密門是否存在，因為已

無資料或可能口述，資料不存在以致證據不足，這是最大的問題。現時除了只可

以說證據不足外，是否沒有任何法律可以制裁這件事的發生？有沒有人需要負上

任何責任？除了現時可以告海事處兩位職員之外，是否有其他法律途徑？ 

律政司司長：其實可以考慮的法律途徑我們現時已經考慮過，現時大家手上的文

件集中說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其實其他相應或可能可以考慮的法例和法律，在我

們刑事檢控科的同事，或是我們外聘的獨立資深大律師其實也有考慮。但我相信

大家也明白，去到法庭或我們決定要檢控時，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元素，第一，我

們引用甚麼法律；第二，決定引用甚麼法律後，我們有沒有這些法律條文，或這

些普通法下所要求的證據的元素。今次我們是在考慮所有有可能可以用的法律後，

覺得可以最有機會用得到的，就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遺憾的是，雖然我們覺

得整件事是有問題的，但遺憾的是基於種種原因，現時警方交給我們的資料，我

們認為不可以足夠。大家也明白，香港有分工，調查由執法部門進行，我們做的

是分析相關資料，所以剛才有家屬提議可否向公眾要求有新證據的人可以出來幫

忙，甚至有人說過懸紅。我說我們作為律政司，我們不會反對這些做法，但一般

來說，懸紅不是律政司會做的。我想大家也會知道，其他案件如果懸紅，也會由

警方去做，所以這個我們不反對，但我們不可以在我們的職權範圍內做這些事。



但我重申，如剛才所說，若日後有新證據，我們會根據《檢控守則》，我們會履

行我們持續檢討每件 case（案件）的責任來審視會否有改變了的情況，令我們可

以進行檢控。但現階段我們始終要下一個結論，現時的結論是沒有足夠證據。 

 

記者：你未答為何已決定不再檢控其他海事處職員，但也不公開內部調查報告。 

 

律政司司長：其實剛才已解釋，我想你可能未必留意到。剛才已說，我們一向的

說法，主要來說有三個部分。第一，是私隱問題，這也是為何我剛才說我們曾聘

用外面獨立民事資深大律師，他亦曾在這方面提供意見，這確實亦是說若在現階

段公開報告，或即使用法庭的訴訟也好，若披露某些個人資料，政府有可能違反

相關法例，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將會展開的紀律聆訊，這方面會否有影

響呢？我們在剛才的會面中，亦曾討論這原因。第三個原因，以前有說過，但因

為經過今晚的解釋後，已不再適用，因為以前我們擔心若有其他新的刑事程序展

開，我們也會擔心有影響，但因為我們今晚已說明，就是說我們認為已無證據，

所以第三個理由，以前說的主要三個理由的第三個，現在已不是我們考慮之列，

但第一和第二個仍是我們擔心的。但如我剛才說過，有家屬要求我們重新檢視，

我們也願意重新檢視這情況，會否可以有新的辦法令家屬不需要開展民事申索程

序下，也可以有機會看到這報告。我們亦知道他們很渴望看到這報告，所以我們

同意再審視這問題，亦表示會在一個月內給他們一個書面答案，這個其實在會議

上已說明。謝謝。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事故）－就對海事處人員的檢控決

定之理據簡介 

完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星期四）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510/01/P201510010053_0053_152994.pdf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510/01/P201510010053_0053_152994.pdf

